
平 顶 山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关 于 印 发 平 顶 山 市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实 施 细 则 的 通 知

平 科 〔 2 0 2 5 〕 4 7 号

各 县 （ 市 ） 区 、 城 乡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、 高 新 区 科 技 、 财 政 部

门 ， 各 有 关 单 位 ：

为 贯 彻 落 实 好《 平 顶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平 顶 山 市 进

一 步 加 强 科 技 创 新 若 干 措 施 》 （ 平 政 〔 2025〕 8 号 ） ， 现

将 《 平 顶 山 市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实 施 细 则 》 印 发 给 你 们 ， 请 遵

照 执 行 。

2025 年 11 月 5 日

平 顶 山 市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实 施 细 则

第 一 章 总 则

第 一 条 为 争 取 河 南 省“ 科 技 贷 ”资 金 支 持 ，降 低 平 顶 山

市 科 技 企 业 的 融 资 成 本 ， 缓 解 融 资 难 题 ， 支 持 企 业 创 新 发



展 ， 根 据 省 、 市 科 技 创 新 有 关 政 策 ， 平 顶 山 市 科 学 技 术 局

（ 以 下 简 称 “ 市 科 技 局 ” ） 联 合 平 顶 山 市 财 政 局 （ 以 下 简

称 “ 市 财 政 局 ” ） 启 动 平 顶 山 市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工 作 ， 特 制

定 本 实 施 细 则 。

第 二 条 本 细 则 所 称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资 金 ，是 对 企 业 上 年 度

获 批 河 南 省 “ 科 技 贷 ” 产 生 的 银 行 贷 款 利 息 给 予 适 度 补 贴

的 资 金 。资 金 从 受 益 财 政 安 排 的 科 技 专 项 经 费 中 统 筹 使 用 。

第 三 条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资 金 安 排 使 用 坚 持“ 公 开 透 明 、规

范 运 行 、 应 享 尽 享 ” 的 原 则 ， 确 保 专 项 资 金 使 用 安 全 、 规

范 、 高 效 。

第 四 条 市 科 技 局 、 市 财 政 局 共 同 管 理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资

金 。 市 科 技 局 负 责 具 体 实 施 、 市 财 政 局 负 责 贴 息 资 金 的 预

算 与 保 障 。

第 二 章 支 持 对 象

第 五 条 申 请 贷 款 贴 息 的 企 业 应 同 时 满 足 以 下 条 件 ：

（ 一 ） 注 册 地 在 平 顶 山 市 行 政 区 域 内 ；

（ 二 ）《 平 顶 山 市 人 民 政 府 关 于 印 发 平 顶 山 市 进 一 步 加

强 科 技 创 新 若 干 措 施 》 （ 平 政 〔 2025〕 8 号 ） 有 效 期 内 ，

首 次 获 得 河 南 省 “ 科 技 贷 ” 支 持 且 已 按 时 还 本 付 息 ；



（ 三 ）企 业 须 承 诺 申 报 财 政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资 金 所 提 交 的

相 关 材 料 真 实 准 确 、 完 整 可 查 ， 且 将 本 项 资 金 用 于 企 业 研

发 投 入 。

第 三 章 贴 息 标 准

第 六 条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金 额 遵 循 以 下 原 则 ：

（ 一 ） 企 业 获 得 科 技 贷 本 金 核 算 上 限 为 1000 万 元 ， 单

笔 贷 款 超 过 1000 万 元 的 按 1000 万 元 计 ；同 一 企 业 同 一 年

度 获 得 多 笔 科 技 贷 累 计 超 过 1000 万 元 的 按 1000 万 元 计 ；

（ 二 ） 贴 息 比 例 按 不 超 过 当 年 基 准 利 率 的 50% 计 算 ,每

家 企 业 最 高 贴 息 20 万 元 。

第 七 条 企 业 申 请 科 技 贷 贴 息 时 ，属 于 其 他 财 政 贴 息 范 围

的 贷 款 ， 企 业 应 在 申 报 时 如 实 反 映 ， 确 保 本 次 补 贴 与 已 补

贴 资 金 总 额 不 超 过 符 合 贴 息 条 件 的 贷 款 利 息 总 额 。

第 八 条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采 取 后 补 助 方 式 ，企 业 科 技 贷 款 已

按 期 全 额 还 本 付 息 后 ， 再 按 本 细 则 申 报 贴 息 补 助 。 同 一 企

业 只 能 申 报 一 次 贴 息 补 助 。

第 四 章 提 供 材 料 及 申 报 流 程

第 九 条 申 请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资 金 的 企 业 须 提 交 以 下 材 料 ：

（ 一 ）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申 请 表 ；



（ 二 ） 企 业 与 银 行 机 构 签 订 的 贷 款 合 同 、 银 行 放 款 的 进

账 凭 证 和 其 他 相 关 材 料 ；

（ 三 ）向 银 行 偿 付 利 息 的 财 务 凭 据 复 印 件 及 银 行 出 具 的

已 还 清 贷 款 证 明 ；

（ 四 ）企 业 对 所 提 供 资 料 真 实 性 并 承 担 法 律 责 任 的 声 明

（ 加 盖 单 位 公 章 、 并 由 法 人 代 表 签 字 ） ；

（ 五 ） 市 科 技 局 、 市 财 政 局 要 求 的 其 他 材 料 。

上 述 材 料 ， 提 交 复 印 件 时 均 需 加 盖 申 报 企 业 公 章 。

第 十 条 申 报 流 程 ：

（ 一 ） 市 科 技 局 发 布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申 报 通 知 ；

（ 二 ） 企 业 组 织 申 报 材 料 ， 并 通 过 所 在 县 （ 市 ） 区 、 城

乡 一 体 化 示 范 区 、 高 新 区 科 技 主 管 部 门 审 核 后 ， 提 交 市 科

技 局 ；

（ 三 ） 市 科 技 局 、 市 财 政 局 统 一 从 评 审 专 家 库 中 抽 取 财

务 、 审 计 相 关 专 家 组 成 专 家 组 ， 统 一 进 行 形 式 审 查 及 材 料

评 审 ， 根 据 专 家 评 审 建 议 认 定 贴 息 支 持 企 业 。 经 市 科 技 局

党 组 会 研 究 后 ，对 认 定 支 持 企 业 信 息 在 门 户 网 站 进 行 公 示 ，

公 示 期 不 少 于 5 个 工 作 日 ；

（ 四 ） 经 公 示 无 异 议 后 ， 市 科 技 局 编 制 科 技 贷 款 贴 息 专

项 计 划 ， 并 商 市 财 政 局 按 程 序 拨 付 。 贴 息 资 金 直 拨 企 业 。



第 十 一 条 有 下 列 情 形 之 一 的 ， 不 予 补 贴 ：

（ 一 ）在 享 受 各 级 政 府 资 助 中 有 弄 虚 作 假 行 为 且 在 处 罚

期 内 的 ；

（ 二 ） 有 严 重 失 信 行 为 且 未 修 复 的 ；

（ 三 ）不 按 规 定 向 市 科 技 局 等 部 门 报 送 贴 息 申 请 相 关 资

料 或 者 提 供 虚 假 资 料 的 。

第 五 章 检 查 和 监 督

第 十 二 条 企 业 在 申 报 、 执 行 资 金 扶 持 过 程 中 有 弄 虚 作

假 、 违 反 应 尽 义 务 、 拒 绝 配 合 后 续 监 督 检 查 的 ， 录 入 平 顶

山 市 信 用 黑 名 单 。

第 十 三 条 利 用 职 务 便 利 伙 同 企 业 谋 取 非 法 利 益 或 骗 取

贴 息 资 金 的 ， 依 法 依 规 追 究 相 关 人 员 责 任 ； 情 节 严 重 构 成

犯 罪 的 ， 移 交 司 法 机 关 处 理 。

第 六 章 附 则

第 十 四 条 本 细 则 由 市 科 技 局 、 市 财 政 局 负 责 解 释 。

第 十 五 条 本 细 则 自 发 布 之 日 起 施 行 ， 有 效 期 为 5 年 。


